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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1年7月27日

（2011）杭西商初字第731号
王建国、虞永盛：本院受理原告许立红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上午9：00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桐商初字第849号

王正荣：本院受理原告楼高潮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起诉要求你支付材料款9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1年
11月 2日下午2：00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1）甬东商初字第1136号

刘秀通、章敏、应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11月4日8：45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初字第1317号

奚春阳、张炎飞：本院受理原告马健锋诉你们健康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材料、一案一反馈表、诉讼须知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海民特字第4号

本院受理郑小珍申请宣告应文良死亡一案，经查：
应文良，男，1933 年 12 月 24 日日出生，汉族，于 1951
年迁往香港，至今已下落不明满 60年。现发出寻人公
告，公告期间为 1年，希望应文良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
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鄞商初字第274号

张美凤：本院受理原告陈红英诉被告张美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甬鄞
商初字第27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1）甬象催字第13号

申请人宁波市鄞州三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承兑汇票一张，该承兑汇票号码为4010005100000154，汇
票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人为象山华迪精压铸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海县金象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付
款行为象山县绿叶城市信用社、出票日期为2011年3月
11日、汇票到期日为2011年 9月 11日，最后持票人为宁
波市鄞州三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于2011年5月17日作出（2011）甬象催字第13
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宁波市鄞州三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1）嘉海商初字第207号

张卫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力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1）
嘉海商初字第20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内容如下：
被告张卫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沈力强

归还借款21万元。本案案件受理费 4450元，由被告张
卫强负担。案件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张卫强于本判决生
效后直接给付原告沈力强。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1号

谢新根：本院受理原告杨雄伟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初
字第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2号

邱伟、邱巾方：本院受理原告杨雄伟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原告提出撤诉申请，本院（2011）湖吴织
商初字第 32号民事裁定书已准许原告杨雄伟撤回对你
们的起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39号

邱伟：本院受理原告李剑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初字
第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59号

严忠平：本院受理原告郑利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初
字第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织商初字第60号

严忠平：本院受理原告吴振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湖吴织商初
字第6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温瑞塘商初字第351号

赵凤妹：本院受理叶继松诉赵凤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1年 11月 16日上午 9时在本院塘下法庭第一审判
庭开庭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28号

徐伟：本院对应伟东诉徐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永商初字第
1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67号

陈晶靖：本院对颜仲勋诉陈晶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永商初字第
16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146号

应勇：本院对浙江永园阀门有限公司诉应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永
商初字第1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金永商初字第410号

云南骏迪工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兰歌化
学工业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永
商初字第410号民事判决书。请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1）衢江商初字第780号

祝洪明：本院受理原告刘秋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2011年 11月1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江山市人民法院

政策吹风

■新华社赵超徐博

日前，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发布《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
期规划（ 2010—2020年）》 ，这是我国第
一个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规划明确了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的主要任务：一是健全企业行业为
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的高技能人才培
养培训体系；二是完善公平公正、运行
规范、 管理科学的高技能人才评价体
系；三是构建有效激励、切实保障、合理
流动的高技能人才使用机制；四是营造
尊重劳动、崇尚技能、鼓励创新的有利
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社会氛围；五是形

成多方参与、密切配合、共同推动高技
能人才工作的新格局。

规划同时提出，我国将加快推进职业
技能培训有关立法， 完善培训鉴定配套规
章制度，将高技能人才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健全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多渠道的高技
能人人才投入机制，鼓励和支持行业、企业
和社会组织加大培训经费投入。

法律解读
司法动态

■新华社陈菲杨维汉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
公开审理了刘襄等制售瘦肉精一案，并
当庭以“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被告人刘襄等人作出判决，主犯被判
死缓。 对此，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德
法等专家作出了解读。

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首先， 被告人行为侵害了公共安
全。刘襄等人的行为侵害的不是特定人
员的生命健康，也不是特定的可控的财
产损失，其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众多者
的生命健康和不可控的重大财产安全，

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
本质特征。

其次，刘襄等人的行为属于危害公
共安全的行为。我国刑法虽然明确了危
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方式，但其中还包括
一类概括的方法，即“ 以其他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 作为兜底条款，通常是
指与法律明示的放火、决水等危害性相
当的方法，其在本质上同样危害的是公
共安全。

第三，刘襄等人在主观上具有危害
公共安全的犯罪故意。刘襄等被告人具
有较高文化水平，有的还从事过化工行
业的工作，对人食用含有“ 瘦肉精”残留
的食物的毒害性早有了解，他们对自己
行为的性质具有高度的认知水平，具有

完备的刑事责任能力，充分证明被告人
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是明知的，主观恶
性是恶劣的。

应以数罪名中最重的犯罪
定罪处罚

刘襄等人制售“ 瘦肉精”，犯罪动机
是为了谋取暴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将
可能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结果持一种
不确定的概括故意，但其行为应被评价
为一个完整的行为。这个完整的犯罪行
为， 在构成要件上同时符合非法经营
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等四个不同的罪名。

这种由一个犯罪行为触犯数个罪
名的法律现象，在刑法上属于想象竞合
犯。 对于想象竞合犯，刑法理论认为应
按照所触犯的数罪中最重的罪定罪处
罚。 因此，应当按照其触犯的罪名中最
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刘襄等五被告人
构成共同犯罪

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要求各被告
人在主观上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客观上
具有性质相同的共同行为。

主观上，刘襄等五被告人均明知用
“ 瘦肉精” 饲料喂养的生猪食用后对人
体健康有害，是国家明令禁止在猪饲料
中添加使用的违禁品；五被告人在主观

上均具有明显的谋取暴利的犯罪动机；

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公共安全
的结果，具有共同的故意；各自的行为
都是基于相同的动机和故意而形成了
一个完整的行为整体。

在客观上， 各被告人分工明确，紧
密配合，形成组织生产、试用鉴定、批零
销售且层层加价的利益链条。尽管每个
人的分工不同，行为环节有别，但他们
的行为都对犯罪结果的发生起到了不
可或缺的作用，在性质上都属于危害公
共安全的行为。

因此，五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我国刑
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符合条件的军人、军属
实行诉讼费减缓免
最高院：进一步加强涉军维权

■《人民法院报》安克明

“ 八一”即将来临，最高人民法院发出《 关于进一步加
强涉军维权工作的通知》 ， 要求各级法院站在维护国家
安全和促进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 充分认识做好涉
军维权工作的重要意义， 把依法妥善处理涉军案件、 维
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作为人民法院的一项重
要工作常抓不懈。

《 通知》 指出， 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国家安全、

抵御外来侵略、 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使命。 依法妥善处
理涉军案件， 大力加强涉军维权工作， 是人民法院的重
要职责， 是人民法院新时期开展双拥工作的重要内容，

也是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 为人民司法的重要体现。

《 通知》 要求， 要进一步做好涉军案件审判执行工
作。 要根据涉军案件的特点， 积极开展巡回审判， 深入
部队驻地和军属所在地巡回审理， 为部队及军人军属提
供诉讼便利。 要积极选聘军人、 复退转业军人、 军属担
任人民陪审员， 切实加强对涉军维权工作的参与和监
督。 要加强司法救助工作， 对符合条件的军人、 军属实
行诉讼费用的减、 缓、 免， 为他们依法维权提供便利。

《 通知》 要求， 要进一步丰富涉军维权工作内容。

要充分利用“ 八一” 建军节、 国防教育日、 法制宣传日
等时间节点， 大力开展法律拥军活动。 对审理案件中发
现的共性问题， 要积极向部队、 人武部门提出司法建
议。 要注意选择危害国防利益和侵害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的典型案件， 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增强人民群
众的国防法制观念， 从源头上减少、 预防涉军纠纷案件
的发生。

人社部：

工资条例出台尚无时间表
■新华社徐博赵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日前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工资条例在研究和论证中，

没有具体出台时间。

尹成基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加快研究、论
证和推进，使这个条例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可操作，使广
大职工和用人单位都能够接受。

200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目前
正在起草的工资条例就是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

工资增长缓慢、遭遇欠薪等社会问题，建立工资正常增长
机制，让人民“ 劳有所得”。

关注立法

加快推进职业技能培训有关立法
我国发布首个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专家对制售瘦肉精行为进行法律剖析


